北京清华大学2018年面向台湾学生招收本科生实施办法
根据教育部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的有关规定（教港澳台函［2017］56号），2018年清华大学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（以下简称“学测”）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，通过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选拔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一、招生人数和招生专业类 
2018年我校录取人数将视申请者的人数和水平确定。
招收台湾学生的专业类目录见“附件一”，申请人可在专业类中选择不超过两项作为自己的专业类志愿。  
二、申请资格
1、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；
2、在台湾就读或就读于大陆办学的台商子弟（女）学校的台湾2018届高中毕业生；
3、参加台湾“学测”，成绩（总级分）达到顶标级。
三、申请方式
申请人须通过电邮扫描件形式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；面试时将审核原件：
申请材料列表：
1、申请表（见“附件二”，请同时发送word版本和签字的扫描件）；
2、台湾居民身份证明；
3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；
4、所在高中学生证；
5、“学测”成绩单；
6、两封推荐信；
7、有关申请人经历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 
2018年2月25日-3月15日我校接收申请，请将申请材料的彩色扫描件（需清晰可读）于3月15日24点前电邮至gatzs@tsinghua.edu.cn, 电邮标题为“2018年台湾学测生申请材料-姓名”；申请材料电子版请按“序号-文件名-姓名”命名，方式如下：
1、申请表word版（命名为“1-申请表-姓名”）；
2、申请表（签字扫描版）、身份证明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学生证、“学测”成绩单（电子版依次合并为同一pdf文档，命名为“2-基本材料-姓名”）；
3、推荐信、其他材料（电子版依次合并为同一pdf文档，命名为“3-其他材料-姓名”）。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我校将回复邮件确认（无需邮寄纸版材料）。
四、选拔方式
我校将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择优确定参加面试的申请人名单。初审时将以申请人的“学测”成绩为重要依据，同时参考申请人的其他申请材料。 
我校将邀请通过初审的申请人于2018年4月19日-4月23日参加“2018年清华大学优秀台湾高中生体验营”活动（以深入了解我校学科专业发展和提前体验大学校园学习生活为主）。
我校将在体验营活动期间安排时间对申请人进行面试，面试后通过综合评定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五、日程安排（2018年）
2月25日-3月15日　接收申请，请于截止日期前电邮申请材料的扫描件；
4月3日　确定初审通过名单，电邮通知申请人并电邮体验营邀请函；
4月19日-4月23日　举行2018年清华大学优秀台湾高中生体验营，面试；
5月10日　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六、选拔费用
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、面试费用。
通过初审的申请人若赴北京参加2018年清华大学优秀台湾高中生体验营活动，我校负责活动期间的食宿和统一安排的活动费用，其他费用（如往返北京交通费、保险费等）由申请人自理。 
七、学费和其他费用   
清华大学学费为5000元人民币/学年；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（约900元人民币/学年），原则上与大陆学生同住，费用与大陆学生相同。
八、奖助学金制度
台湾学生在读期间可与大陆学生同等申请清华大学各类奖学金，还可申请“教育部台湾学生奖学金”、“宝钢港澳台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等。
九、其他
除本简章规定的情形外，我校仍通过港澳台侨联合招生考试录取台湾学生。
十、联系方式
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
地址：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，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
邮编：100084
电话：（8610）62799279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传真：（8610）62770837
咨询邮箱：gatzs@tsinghua.edu.cn
网址：http://www.join-tsinghua.edu.cn 报考指南栏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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